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7號

原      告  李淑惠  

            邱義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戴易鴻律師

被      告  盧世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温啓堯  

0000000000000000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杜婉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限制

　　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塗銷。

二、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

　　民國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

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

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

　　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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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訟經濟。查原告原起訴主張，其與被告間就附表一、二所示

之土地並無設定抵押權及因買賣移轉所有權契約存在，故基

於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排除侵害，聲明：

㈠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

民國108年12月3日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

同）9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㈡被告應將附表一

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108年12月18日登

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84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

銷。㈢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

所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以塗銷。嗣於113年3月11日具狀以附表一土地之抵押權已

塗銷，惟其上存有土地權利移轉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故本於

物權人排除其物權標的物被侵害此一相同之基礎原因事實，

將原聲明第㈠、㈡項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

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一『限制登記事項』欄所記載

之預告登記塗銷。」（見本院卷第123頁）。經核原告所為

前開訴之變更係基於相同之基礎事實，揆諸上開法律規定，

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本件附表一土地所為預告登記，附表二所示土地遭以買賣

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二人，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原告

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

告二人簽立消費借貸、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

於預告登記同意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所致，被

告二人與系爭土地實質所有權人李勝元並無預告登記、移

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並不存在。

（二）本件兩造未有預告登記、移轉所有權之合意，原告亦無承

認訴外人林觀增之無權處分行為，是兩造既未成立任何預

告登記契約，亦未成立任何買賣契約與所有權移轉契約，

則上開所述之契約效力均不能及於原告，原告依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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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條前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第767條物上請求權，請

求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之預告登記予以塗銷、附表二

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三）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抗辯：

（一）觀諸一般交易習慣，雖然租賃契約上的簽名並非本人親自

簽名，而是經由委託他人所代簽，基本上這份租賃契約對

本人還是產生法律上的效果；亦即，這份租賃契約還是對

本人會生效。本件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

表示無足夠財力向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請被拒，則擬

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亦同意其

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

觀增（參見證一：李勝元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見原

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確實同意訴外人林觀增「以他的名義

貸款」，則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既已授權訴外人林觀增

代理其向他人資款，則訴外人林觀增係經同意以原告之被

繼承人李勝元之名義向他人貸款，就不懂法律之訴外人林

觀增而言，主觀上自係認為其經同意而有權代理原告之被

繼承人李勝元簽名貸款之權，故而在貸款契約上簽「李勝

元」，此與單純未經同意而冒簽「李勝元」絕對不同。揆

諸上開交易常情，自應解釋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

（二）退一步言，縱無法解釋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明示授

權訴外人林觀增簽立貸款契約之意，然按民法第169條規

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有使第三人

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交易，

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責任。次按最高法院亦認定「將上開

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交付他人，能否謂該

行為尚不足使人誤信其有對該他人授以代理權，而有表見

代理之情形，非無研求之餘地」(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

第3749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

元生前與訴外人林觀增二人交情甚篤，於108年11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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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表示無足夠財力向

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聲被拒則擬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

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因見訴外人林觀增平日薪水幾

乎都供家庭使用，對家庭用心且維持不易，且視他為知交

　　　摯友，因而同意他的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

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觀增。其後訴外人林觀增又稱銀行審

核時間過長，要改向財務公司辦理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

李勝元遂又依其要求提供個人印章、印鑑證明2張及郵局

存摺給訴外人林觀增。幾日後於108年11月28日訴外人林

觀增又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稱福斯財務公司要求查核

其名下土地所有權狀正本方可辦理，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

元仍基於相信他的緣故，將其所有土地即臺南市○○區

○○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

土地所有權狀交給訴外人林觀增申辦貸款。原告之被繼承

人李勝元將上開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等交

付訴外人林觀增，而交付之目的即為辦理貸款，有李勝元

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參，已如前述。再由訴外人林觀增

持至代書處，陸續為下列行為：⑴於108年12月3日持系爭

文件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予被告，向被告借得80

萬元；⑵同年月24日將系爭土地以總價160萬元出售被

告，扣除上開借款80萬元，先後受領被告給付之40萬元、

30萬元、5萬元；⑶於同年月31日將李勝元所有同段000地

號土地，以2萬元出售被告，並如數收受價款，且於109年

1月16日將該筆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系爭抵押權設定及

買賣登記僅須檢附前述證件及蓋用本人印鑑章，即可辦妥

登記。衡諸常情，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

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

情形。

（三）綜上所述，被告合理信賴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所交付上

開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由訴外人林觀增持有

之外觀，而與之辦理上開抵押設定、預告登記及買賣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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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移轉登記，被告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原告之被繼承

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

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外觀上已足證原告之被繼

承人李勝元確有委任訴外人林觀增處分系爭土地之行為，

使人信以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以代理權授與訴外人

林觀增之行為存在，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自應負授權人

責任，不得據此否認系爭借款債權、系爭抵押權及買賣登

記之存在。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限

制登記（下稱系爭限制登記）。　　

（二）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9年1月16日為所

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訴外人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原

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土地遭被告等於土地登記簿為限制

登記事項記載，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

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預告登記同意書所

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

在，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

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

限制登記，內容為：「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

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

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

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盧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108年12月3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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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

啟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

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

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等情，

有附表一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本院113年度補字

第54號卷第105、107-110頁，下稱補字卷），及臺南市臺

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1日檢送土地預告登記資料在卷

（見本院卷第33-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

為真正。

　　⒉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

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該

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云云。然查：

　　　⑴附表一土地之限制登記，係保全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請

求權，此有預告登記同意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

頁），被告亦陳稱因林觀增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

賣契約，因被告已交付買賣價金，在未辦理移轉記前，

事先做告登記以保全買賣契約請求權，順利完成所有權

移轉登記（見本院卷第75頁）。

　　　⑵查林觀增冒充李勝元本人，以總價款160萬元出售附表

一之5筆土地予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14時許前往址設

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所屬民間公證人蔡長林公證人事務所」，於買賣契約書

及公證書上偽造簽名並蓋用「李勝元」之印文等情，經

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7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

年度上訴字第982號刑事判決認定屬實，此據本院調取

上開刑事卷核閱無誤。被告預告登記所申請保全之不動

產所有權移轉請求權，即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被告

間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

　　　⑶經查，李勝元雖遭林觀增詐騙，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

義辦理汽車貸款，然附表一之系爭限制登記與李勝元同

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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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及預告

登記，被告抗辯該契約應對李勝元本人仍有效云云，自

無可採。

　　⒊被告又抗辯，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

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賣契約、辦理

預告登記，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

被告誤信其有對林觀增授與代理權，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

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經查：

　　　⑴「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

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

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被告與「李勝元」

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書、系爭預告登記，為林觀增

冒充李勝元本人，偽造李勝元簽名、盜蓋李勝元印章與

被告訂立製作，林觀增自始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之名義

自居，與被告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

上開文書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成

立要件而不成立。亦即，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

登記同意書既非經林觀增以代理之意思代理李勝元所簽

署，則林觀增是否具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代理權、有無表

見代理之事實等法律行為特別生效要件，均無再行審究

之實益。

　　　⑵況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者，對於第

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

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本人

將印章、印鑑證明、戶口名簿交付他人，委託該他人辦

理特定事項，除該特定事項外，該他人以本人名義所為

其他法律行為，尚難僅憑其持有本人之印章、印鑑證

明、戶口名簿，即認須由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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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印鑑予林觀增，係遭林觀增之詐欺，以為是辦理

汽車貸款時之資力審核，縱認李勝元有委託林觀增處理

事務，亦係同意林觀增在辦理汽車貸款時，可使用土地

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物，逾此範圍難認須由李

勝元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林觀增冒用李勝元

名義與被告簽訂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

書，被告亦係將買賣價金交付林觀增，均與李勝元無

涉，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李觀增本人並無任何表見之

事實，自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

　　⒋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

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

權利，為保全請求權人對登記名義人有土地移轉、消滅、

内容或次序變更等私法上請求權而預先所為之登記，為限

制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登記名

義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附表一土地原

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

為其繼承人，原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

有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第一類謄本可按。被

告對原告之土地買賣契約，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

致之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預告登記同意書亦係第

三人林觀增偽造已如前述。而系爭限制登記為對原告李淑

惠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

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

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係遭訴外人

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

告二人簽立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於土地買賣

契約書所致，被告二人與李勝元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

示合致，被告二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爰

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

轉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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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查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於109年1月16日

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

圍各2分之1等情，有附表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

補字卷第106），及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日檢

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檢附文件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19

-2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正。

　　⒉雖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

保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

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及李勝元交付附表二土地所有

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

賣契約，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依民法之表見代

理規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惟李勝元遭林觀增詐騙，

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辦理汽車貸款，與林觀增冒用李

勝元名義出售附表二土地完全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

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賣契約；況

林觀增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名義與被告簽約。又李勝元交

付附表二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予林觀增，

不能認為是表見之事實，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

責，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均無理由。

　　⒊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並未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

賣契約，惟被告因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登記為附表二土

地之所有權人，自係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轉登

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三）又原告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為本件給付，

係本於選擇合併關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本

院既已認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所為

請求為有理由，自毋庸再就原告併為主張之不當得利法律

關係所為請求予以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預告登記、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均因欠缺兩

造合意，並未成立，上開登記係屬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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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本於所有權之權能，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所有權妨害

除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調查，經

　　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

土地坐落 限制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

○段00000地號，重測後

○○段000地號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

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

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

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

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

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

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

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

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

請求權人：溫啟堯，內容：關

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

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

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

⒉ 重測前臺南市○○區○

○段00000地號，重測後

○○段000地號

⒊ 重測前臺南市○○區○

○段0000地號

⒋ 重測前臺南市○○區○

○段000000地號，重測

後○○段0000地號

⒌ 重測前臺南市○○區○

○段000000地號，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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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

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

後○○段0000地號

附表二

土地坐落 所有權移轉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

重測後○○段000地

號

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

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

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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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7號
原      告  李淑惠  
            邱義宏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戴易鴻律師
被      告  盧世豐  




            温啓堯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杜婉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限制
　　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塗銷。
二、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
　　民國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
　　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
　　訟經濟。查原告原起訴主張，其與被告間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土地並無設定抵押權及因買賣移轉所有權契約存在，故基於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排除侵害，聲明：㈠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民國108年12月3日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9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㈡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108年12月18日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84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㈢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嗣於113年3月11日具狀以附表一土地之抵押權已塗銷，惟其上存有土地權利移轉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故本於物權人排除其物權標的物被侵害此一相同之基礎原因事實，將原聲明第㈠、㈡項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一『限制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塗銷。」（見本院卷第123頁）。經核原告所為前開訴之變更係基於相同之基礎事實，揆諸上開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本件附表一土地所為預告登記，附表二所示土地遭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二人，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消費借貸、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於預告登記同意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所致，被告二人與系爭土地實質所有權人李勝元並無預告登記、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並不存在。
（二）本件兩造未有預告登記、移轉所有權之合意，原告亦無承認訴外人林觀增之無權處分行為，是兩造既未成立任何預告登記契約，亦未成立任何買賣契約與所有權移轉契約，則上開所述之契約效力均不能及於原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第767條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之預告登記予以塗銷、附表二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三）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抗辯：
（一）觀諸一般交易習慣，雖然租賃契約上的簽名並非本人親自簽名，而是經由委託他人所代簽，基本上這份租賃契約對本人還是產生法律上的效果；亦即，這份租賃契約還是對本人會生效。本件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表示無足夠財力向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請被拒，則擬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亦同意其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觀增（參見證一：李勝元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見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確實同意訴外人林觀增「以他的名義貸款」，則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既已授權訴外人林觀增代理其向他人資款，則訴外人林觀增係經同意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名義向他人貸款，就不懂法律之訴外人林觀增而言，主觀上自係認為其經同意而有權代理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簽名貸款之權，故而在貸款契約上簽「李勝元」，此與單純未經同意而冒簽「李勝元」絕對不同。揆諸上開交易常情，自應解釋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
（二）退一步言，縱無法解釋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明示授權訴外人林觀增簽立貸款契約之意，然按民法第169條規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有使第三人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交易，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責任。次按最高法院亦認定「將上開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交付他人，能否謂該行為尚不足使人誤信其有對該他人授以代理權，而有表見代理之情形，非無研求之餘地」(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749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生前與訴外人林觀增二人交情甚篤，於108年11月間，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表示無足夠財力向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聲被拒則擬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因見訴外人林觀增平日薪水幾乎都供家庭使用，對家庭用心且維持不易，且視他為知交
　　　摯友，因而同意他的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觀增。其後訴外人林觀增又稱銀行審核時間過長，要改向財務公司辦理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遂又依其要求提供個人印章、印鑑證明2張及郵局存摺給訴外人林觀增。幾日後於108年11月28日訴外人林觀增又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稱福斯財務公司要求查核其名下土地所有權狀正本方可辦理，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仍基於相信他的緣故，將其所有土地即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所有權狀交給訴外人林觀增申辦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上開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等交付訴外人林觀增，而交付之目的即為辦理貸款，有李勝元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參，已如前述。再由訴外人林觀增持至代書處，陸續為下列行為：⑴於108年12月3日持系爭文件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予被告，向被告借得80萬元；⑵同年月24日將系爭土地以總價160萬元出售被告，扣除上開借款80萬元，先後受領被告給付之40萬元、30萬元、5萬元；⑶於同年月31日將李勝元所有同段000地號土地，以2萬元出售被告，並如數收受價款，且於109年1月16日將該筆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系爭抵押權設定及買賣登記僅須檢附前述證件及蓋用本人印鑑章，即可辦妥登記。衡諸常情，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
（三）綜上所述，被告合理信賴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所交付上開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由訴外人林觀增持有之外觀，而與之辦理上開抵押設定、預告登記及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外觀上已足證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確有委任訴外人林觀增處分系爭土地之行為，使人信以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以代理權授與訴外人林觀增之行為存在，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自應負授權人責任，不得據此否認系爭借款債權、系爭抵押權及買賣登記之存在。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限制登記（下稱系爭限制登記）。　　
（二）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9年1月16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訴外人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原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土地遭被告等於土地登記簿為限制登記事項記載，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預告登記同意書所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限制登記，內容為：「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等情，有附表一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本院113年度補字第54號卷第105、107-110頁，下稱補字卷），及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1日檢送土地預告登記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33-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正。
　　⒉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云云。然查：
　　　⑴附表一土地之限制登記，係保全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權，此有預告登記同意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頁），被告亦陳稱因林觀增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因被告已交付買賣價金，在未辦理移轉記前，事先做告登記以保全買賣契約請求權，順利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第75頁）。
　　　⑵查林觀增冒充李勝元本人，以總價款160萬元出售附表一之5筆土地予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14時許前往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蔡長林公證人事務所」，於買賣契約書及公證書上偽造簽名並蓋用「李勝元」之印文等情，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7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982號刑事判決認定屬實，此據本院調取上開刑事卷核閱無誤。被告預告登記所申請保全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請求權，即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被告間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
　　　⑶經查，李勝元雖遭林觀增詐騙，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辦理汽車貸款，然附表一之系爭限制登記與李勝元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及預告登記，被告抗辯該契約應對李勝元本人仍有效云云，自無可採。
　　⒊被告又抗辯，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賣契約、辦理預告登記，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林觀增授與代理權，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經查：
　　　⑴「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被告與「李勝元」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書、系爭預告登記，為林觀增冒充李勝元本人，偽造李勝元簽名、盜蓋李勝元印章與被告訂立製作，林觀增自始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之名義自居，與被告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上開文書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亦即，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既非經林觀增以代理之意思代理李勝元所簽署，則林觀增是否具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代理權、有無表見代理之事實等法律行為特別生效要件，均無再行審究之實益。
　　　⑵況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本人將印章、印鑑證明、戶口名簿交付他人，委託該他人辦理特定事項，除該特定事項外，該他人以本人名義所為其他法律行為，尚難僅憑其持有本人之印章、印鑑證明、戶口名簿，即認須由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予林觀增，係遭林觀增之詐欺，以為是辦理汽車貸款時之資力審核，縱認李勝元有委託林觀增處理事務，亦係同意林觀增在辦理汽車貸款時，可使用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物，逾此範圍難認須由李勝元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被告簽訂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被告亦係將買賣價金交付林觀增，均與李勝元無涉，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李觀增本人並無任何表見之事實，自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
　　⒋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權利，為保全請求權人對登記名義人有土地移轉、消滅、内容或次序變更等私法上請求權而預先所為之登記，為限制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登記名義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原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第一類謄本可按。被告對原告之土地買賣契約，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預告登記同意書亦係第三人林觀增偽造已如前述。而系爭限制登記為對原告李淑惠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係遭訴外人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於土地買賣契約書所致，被告二人與李勝元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二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等情，有附表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補字卷第106），及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日檢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檢附文件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19-2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正。
　　⒉雖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及李勝元交付附表二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賣契約，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惟李勝元遭林觀增詐騙，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辦理汽車貸款，與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出售附表二土地完全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賣契約；況林觀增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名義與被告簽約。又李勝元交付附表二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予林觀增，不能認為是表見之事實，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均無理由。
　　⒊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並未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賣契約，惟被告因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登記為附表二土地之所有權人，自係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三）又原告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為本件給付，係本於選擇合併關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本院既已認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所為請求為有理由，自毋庸再就原告併為主張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所為請求予以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預告登記、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均因欠缺兩造合意，並未成立，上開登記係屬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原告本於所有權之權能，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調查，經
　　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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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坐落

		限制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



		⒉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⒊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

		




		⒋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0地號

		




		⒌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0地號

		








　　　
		附表二

		


		




		


		土地坐落

		所有權移轉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7號
原      告  李淑惠  
            邱義宏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戴易鴻律師
被      告  盧世豐  


            温啓堯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杜婉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限制
　　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塗銷。
二、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
　　民國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
    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
    ，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
　　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
　　訟經濟。查原告原起訴主張，其與被告間就附表一、二所示
    之土地並無設定抵押權及因買賣移轉所有權契約存在，故基
    於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排除侵害，聲明：㈠
    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民
    國108年12月3日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
    9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㈡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
    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108年12月18日登記，設
    定擔保債權總金額84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㈢被
    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109
    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
    銷。嗣於113年3月11日具狀以附表一土地之抵押權已塗銷，
    惟其上存有土地權利移轉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故本於物權人
    排除其物權標的物被侵害此一相同之基礎原因事實，將原聲
    明第㈠、㈡項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
    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一『限制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
    塗銷。」（見本院卷第123頁）。經核原告所為前開訴之變
    更係基於相同之基礎事實，揆諸上開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本件附表一土地所為預告登記，附表二所示土地遭以買賣
      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二人，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原告
      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
      告二人簽立消費借貸、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
      於預告登記同意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所致，被
      告二人與系爭土地實質所有權人李勝元並無預告登記、移
      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並不存在。
（二）本件兩造未有預告登記、移轉所有權之合意，原告亦無承
      認訴外人林觀增之無權處分行為，是兩造既未成立任何預
      告登記契約，亦未成立任何買賣契約與所有權移轉契約，
      則上開所述之契約效力均不能及於原告，原告依民法第17
      9條前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第767條物上請求權，請求
      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之預告登記予以塗銷、附表二所
      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三）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抗辯：
（一）觀諸一般交易習慣，雖然租賃契約上的簽名並非本人親自
      簽名，而是經由委託他人所代簽，基本上這份租賃契約對
      本人還是產生法律上的效果；亦即，這份租賃契約還是對
      本人會生效。本件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
      表示無足夠財力向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請被拒，則擬
      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亦同意其
      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
      觀增（參見證一：李勝元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見原
      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確實同意訴外人林觀增「以他的名義
      貸款」，則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既已授權訴外人林觀增
      代理其向他人資款，則訴外人林觀增係經同意以原告之被
      繼承人李勝元之名義向他人貸款，就不懂法律之訴外人林
      觀增而言，主觀上自係認為其經同意而有權代理原告之被
      繼承人李勝元簽名貸款之權，故而在貸款契約上簽「李勝
      元」，此與單純未經同意而冒簽「李勝元」絕對不同。揆
      諸上開交易常情，自應解釋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
（二）退一步言，縱無法解釋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明示授
      權訴外人林觀增簽立貸款契約之意，然按民法第169條規
      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有使第三人
      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交易，
      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責任。次按最高法院亦認定「將上開
      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交付他人，能否謂該
      行為尚不足使人誤信其有對該他人授以代理權，而有表見
      代理之情形，非無研求之餘地」(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
      第3749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
      元生前與訴外人林觀增二人交情甚篤，於108年11月間，
      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表示無足夠財力向
      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聲被拒則擬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
      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因見訴外人林觀增平日薪水幾
      乎都供家庭使用，對家庭用心且維持不易，且視他為知交
　　　摯友，因而同意他的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
      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觀增。其後訴外人林觀增又稱銀行審
      核時間過長，要改向財務公司辦理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
      李勝元遂又依其要求提供個人印章、印鑑證明2張及郵局
      存摺給訴外人林觀增。幾日後於108年11月28日訴外人林
      觀增又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稱福斯財務公司要求查核
      其名下土地所有權狀正本方可辦理，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
      元仍基於相信他的緣故，將其所有土地即臺南市○○區○○段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所有權
      狀交給訴外人林觀增申辦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
      上開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等交付訴外人林
      觀增，而交付之目的即為辦理貸款，有李勝元控告林觀增
      之告訴狀可參，已如前述。再由訴外人林觀增持至代書處
      ，陸續為下列行為：⑴於108年12月3日持系爭文件辦理最
      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予被告，向被告借得80萬元；⑵同
      年月24日將系爭土地以總價160萬元出售被告，扣除上開
      借款80萬元，先後受領被告給付之40萬元、30萬元、5萬
      元；⑶於同年月31日將李勝元所有同段000地號土地，以2
      萬元出售被告，並如數收受價款，且於109年1月16日將該
      筆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系爭抵押權設定及買賣登記僅須
      檢附前述證件及蓋用本人印鑑章，即可辦妥登記。衡諸常
      情，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
      訴外人林觀增授以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
（三）綜上所述，被告合理信賴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所交付上
      開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由訴外人林觀增持有
      之外觀，而與之辦理上開抵押設定、預告登記及買賣所有
      權移轉登記，被告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原告之被繼承
      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
      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外觀上已足證原告之被繼
      承人李勝元確有委任訴外人林觀增處分系爭土地之行為，
      使人信以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以代理權授與訴外人
      林觀增之行為存在，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自應負授權人
      責任，不得據此否認系爭借款債權、系爭抵押權及買賣登
      記之存在。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限
      制登記（下稱系爭限制登記）。　　
（二）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9年1月16日為所
      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訴外人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原
      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土地遭被告等於土地登記簿為限制
      登記事項記載，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
      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預告登記同意書所
      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
      ，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
      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
      限制登記，內容為：「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
      ）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於
      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
      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
      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108年12月3日收件
      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
      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
      ，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等情，有
      附表一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本院113年度補字第5
      4號卷第105、107-110頁，下稱補字卷），及臺南市臺南
      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1日檢送土地預告登記資料在卷（見
      本院卷第33-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
      正。
　　⒉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
      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該
      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云云。然查：
　　　⑴附表一土地之限制登記，係保全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請
        求權，此有預告登記同意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頁
        ），被告亦陳稱因林觀增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
        契約，因被告已交付買賣價金，在未辦理移轉記前，事
        先做告登記以保全買賣契約請求權，順利完成所有權移
        轉登記（見本院卷第75頁）。
　　　⑵查林觀增冒充李勝元本人，以總價款160萬元出售附表一
        之5筆土地予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14時許前往址設臺
        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
        公證人蔡長林公證人事務所」，於買賣契約書及公證書
        上偽造簽名並蓋用「李勝元」之印文等情，經本院以11
        1年度訴字第17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
        字第982號刑事判決認定屬實，此據本院調取上開刑事
        卷核閱無誤。被告預告登記所申請保全之不動產所有權
        移轉請求權，即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被告間就附表
        一土地之買賣契約。
　　　⑶經查，李勝元雖遭林觀增詐騙，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
        義辦理汽車貸款，然附表一之系爭限制登記與李勝元同
        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觀增
        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及預告
        登記，被告抗辯該契約應對李勝元本人仍有效云云，自
        無可採。
　　⒊被告又抗辯，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
      、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賣契約、辦理預
      告登記，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
      告誤信其有對林觀增授與代理權，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
      ，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經查：
　　　⑴「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
        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
        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被告與「李勝元」
        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書、系爭預告登記，為林觀增
        冒充李勝元本人，偽造李勝元簽名、盜蓋李勝元印章與
        被告訂立製作，林觀增自始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之名義
        自居，與被告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
        上開文書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成
        立要件而不成立。亦即，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
        登記同意書既非經林觀增以代理之意思代理李勝元所簽
        署，則林觀增是否具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代理權、有無表
        見代理之事實等法律行為特別生效要件，均無再行審究
        之實益。
　　　⑵況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者，對於第
        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
        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本人
        將印章、印鑑證明、戶口名簿交付他人，委託該他人辦
        理特定事項，除該特定事項外，該他人以本人名義所為
        其他法律行為，尚難僅憑其持有本人之印章、印鑑證明
        、戶口名簿，即認須由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
        印鑑予林觀增，係遭林觀增之詐欺，以為是辦理汽車貸
        款時之資力審核，縱認李勝元有委託林觀增處理事務，
        亦係同意林觀增在辦理汽車貸款時，可使用土地所有權
        狀、印鑑證明、印鑑等物，逾此範圍難認須由李勝元本
        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
        被告簽訂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被
        告亦係將買賣價金交付林觀增，均與李勝元無涉，是依
        上開規定及說明，李觀增本人並無任何表見之事實，自
        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
　　⒋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權
      利，為保全請求權人對登記名義人有土地移轉、消滅、内
      容或次序變更等私法上請求權而預先所為之登記，為限制
      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登記名義
      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附表一土地原為
      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
      其繼承人，原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
      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第一類謄本可按。被告
      對原告之土地買賣契約，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
      之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預告登記同意書亦係第三
      人林觀增偽造已如前述。而系爭限制登記為對原告李淑惠
      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
      ，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
      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係遭訴外人
      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
      告二人簽立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於土地買賣
      契約書所致，被告二人與李勝元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
      示合致，被告二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爰
      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
      轉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等情，有附表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補字卷第106），及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日檢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檢附文件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19-2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正。
　　⒉雖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
      保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
      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及李勝元交付附表二土地所有
      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
      賣契約，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依民法之表見代
      理規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惟李勝元遭林觀增詐騙，
      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辦理汽車貸款，與林觀增冒用李
      勝元名義出售附表二土地完全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
      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賣契約；況
      林觀增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名義與被告簽約。又李勝元交
      付附表二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予林觀增，
      不能認為是表見之事實，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
      ，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均無理由。
　　⒊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並未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
      賣契約，惟被告因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登記為附表二土
      地之所有權人，自係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轉登
      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三）又原告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為本件給付，
      係本於選擇合併關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本
      院既已認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所為
      請求為有理由，自毋庸再就原告併為主張之不當得利法律
      關係所為請求予以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預告登記、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均因欠缺兩
    造合意，並未成立，上開登記係屬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原
    告本於所有權之權能，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所有權妨害
    除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調查，經
　　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    土地坐落 限制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 ⒉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⒊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  ⒋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0地號  ⒌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0地號  
　　　
附表二    土地坐落 所有權移轉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7號
原      告  李淑惠  
            邱義宏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戴易鴻律師
被      告  盧世豐  




            温啓堯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杜婉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限制
　　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塗銷。
二、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
　　民國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
　　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
　　訟經濟。查原告原起訴主張，其與被告間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土地並無設定抵押權及因買賣移轉所有權契約存在，故基於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排除侵害，聲明：㈠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民國108年12月3日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9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㈡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108年12月18日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84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㈢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嗣於113年3月11日具狀以附表一土地之抵押權已塗銷，惟其上存有土地權利移轉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故本於物權人排除其物權標的物被侵害此一相同之基礎原因事實，將原聲明第㈠、㈡項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一『限制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塗銷。」（見本院卷第123頁）。經核原告所為前開訴之變更係基於相同之基礎事實，揆諸上開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本件附表一土地所為預告登記，附表二所示土地遭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二人，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消費借貸、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於預告登記同意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所致，被告二人與系爭土地實質所有權人李勝元並無預告登記、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並不存在。
（二）本件兩造未有預告登記、移轉所有權之合意，原告亦無承認訴外人林觀增之無權處分行為，是兩造既未成立任何預告登記契約，亦未成立任何買賣契約與所有權移轉契約，則上開所述之契約效力均不能及於原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第767條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之預告登記予以塗銷、附表二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三）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抗辯：
（一）觀諸一般交易習慣，雖然租賃契約上的簽名並非本人親自簽名，而是經由委託他人所代簽，基本上這份租賃契約對本人還是產生法律上的效果；亦即，這份租賃契約還是對本人會生效。本件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表示無足夠財力向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請被拒，則擬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亦同意其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觀增（參見證一：李勝元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見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確實同意訴外人林觀增「以他的名義貸款」，則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既已授權訴外人林觀增代理其向他人資款，則訴外人林觀增係經同意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名義向他人貸款，就不懂法律之訴外人林觀增而言，主觀上自係認為其經同意而有權代理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簽名貸款之權，故而在貸款契約上簽「李勝元」，此與單純未經同意而冒簽「李勝元」絕對不同。揆諸上開交易常情，自應解釋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
（二）退一步言，縱無法解釋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明示授權訴外人林觀增簽立貸款契約之意，然按民法第169條規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有使第三人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交易，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責任。次按最高法院亦認定「將上開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交付他人，能否謂該行為尚不足使人誤信其有對該他人授以代理權，而有表見代理之情形，非無研求之餘地」(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749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生前與訴外人林觀增二人交情甚篤，於108年11月間，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表示無足夠財力向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聲被拒則擬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因見訴外人林觀增平日薪水幾乎都供家庭使用，對家庭用心且維持不易，且視他為知交
　　　摯友，因而同意他的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觀增。其後訴外人林觀增又稱銀行審核時間過長，要改向財務公司辦理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遂又依其要求提供個人印章、印鑑證明2張及郵局存摺給訴外人林觀增。幾日後於108年11月28日訴外人林觀增又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稱福斯財務公司要求查核其名下土地所有權狀正本方可辦理，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仍基於相信他的緣故，將其所有土地即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所有權狀交給訴外人林觀增申辦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上開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等交付訴外人林觀增，而交付之目的即為辦理貸款，有李勝元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參，已如前述。再由訴外人林觀增持至代書處，陸續為下列行為：⑴於108年12月3日持系爭文件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予被告，向被告借得80萬元；⑵同年月24日將系爭土地以總價160萬元出售被告，扣除上開借款80萬元，先後受領被告給付之40萬元、30萬元、5萬元；⑶於同年月31日將李勝元所有同段000地號土地，以2萬元出售被告，並如數收受價款，且於109年1月16日將該筆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系爭抵押權設定及買賣登記僅須檢附前述證件及蓋用本人印鑑章，即可辦妥登記。衡諸常情，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
（三）綜上所述，被告合理信賴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所交付上開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由訴外人林觀增持有之外觀，而與之辦理上開抵押設定、預告登記及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外觀上已足證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確有委任訴外人林觀增處分系爭土地之行為，使人信以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以代理權授與訴外人林觀增之行為存在，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自應負授權人責任，不得據此否認系爭借款債權、系爭抵押權及買賣登記之存在。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限制登記（下稱系爭限制登記）。　　
（二）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9年1月16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訴外人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原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土地遭被告等於土地登記簿為限制登記事項記載，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預告登記同意書所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限制登記，內容為：「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等情，有附表一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本院113年度補字第54號卷第105、107-110頁，下稱補字卷），及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1日檢送土地預告登記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33-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正。
　　⒉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云云。然查：
　　　⑴附表一土地之限制登記，係保全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權，此有預告登記同意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頁），被告亦陳稱因林觀增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因被告已交付買賣價金，在未辦理移轉記前，事先做告登記以保全買賣契約請求權，順利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第75頁）。
　　　⑵查林觀增冒充李勝元本人，以總價款160萬元出售附表一之5筆土地予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14時許前往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蔡長林公證人事務所」，於買賣契約書及公證書上偽造簽名並蓋用「李勝元」之印文等情，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7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982號刑事判決認定屬實，此據本院調取上開刑事卷核閱無誤。被告預告登記所申請保全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請求權，即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被告間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
　　　⑶經查，李勝元雖遭林觀增詐騙，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辦理汽車貸款，然附表一之系爭限制登記與李勝元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及預告登記，被告抗辯該契約應對李勝元本人仍有效云云，自無可採。
　　⒊被告又抗辯，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賣契約、辦理預告登記，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林觀增授與代理權，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經查：
　　　⑴「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被告與「李勝元」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書、系爭預告登記，為林觀增冒充李勝元本人，偽造李勝元簽名、盜蓋李勝元印章與被告訂立製作，林觀增自始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之名義自居，與被告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上開文書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亦即，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既非經林觀增以代理之意思代理李勝元所簽署，則林觀增是否具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代理權、有無表見代理之事實等法律行為特別生效要件，均無再行審究之實益。
　　　⑵況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本人將印章、印鑑證明、戶口名簿交付他人，委託該他人辦理特定事項，除該特定事項外，該他人以本人名義所為其他法律行為，尚難僅憑其持有本人之印章、印鑑證明、戶口名簿，即認須由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予林觀增，係遭林觀增之詐欺，以為是辦理汽車貸款時之資力審核，縱認李勝元有委託林觀增處理事務，亦係同意林觀增在辦理汽車貸款時，可使用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物，逾此範圍難認須由李勝元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被告簽訂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被告亦係將買賣價金交付林觀增，均與李勝元無涉，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李觀增本人並無任何表見之事實，自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
　　⒋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權利，為保全請求權人對登記名義人有土地移轉、消滅、内容或次序變更等私法上請求權而預先所為之登記，為限制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登記名義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原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第一類謄本可按。被告對原告之土地買賣契約，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預告登記同意書亦係第三人林觀增偽造已如前述。而系爭限制登記為對原告李淑惠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係遭訴外人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於土地買賣契約書所致，被告二人與李勝元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二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等情，有附表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補字卷第106），及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日檢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檢附文件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19-2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正。
　　⒉雖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及李勝元交付附表二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賣契約，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惟李勝元遭林觀增詐騙，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辦理汽車貸款，與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出售附表二土地完全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賣契約；況林觀增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名義與被告簽約。又李勝元交付附表二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予林觀增，不能認為是表見之事實，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均無理由。
　　⒊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並未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賣契約，惟被告因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登記為附表二土地之所有權人，自係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三）又原告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為本件給付，係本於選擇合併關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本院既已認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所為請求為有理由，自毋庸再就原告併為主張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所為請求予以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預告登記、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均因欠缺兩造合意，並未成立，上開登記係屬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原告本於所有權之權能，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調查，經
　　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

		


		




		


		土地坐落

		限制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



		⒉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⒊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

		




		⒋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0地號

		




		⒌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0地號

		








　　　
		附表二

		


		




		


		土地坐落

		所有權移轉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7號
原      告  李淑惠  
            邱義宏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戴易鴻律師
被      告  盧世豐  


            温啓堯  

前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杜婉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限制
　　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塗銷。
二、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
　　民國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
　　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
　　訟經濟。查原告原起訴主張，其與被告間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土地並無設定抵押權及因買賣移轉所有權契約存在，故基於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排除侵害，聲明：㈠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民國108年12月3日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9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㈡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以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108年12月18日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84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以塗銷。㈢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由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嗣於113年3月11日具狀以附表一土地之抵押權已塗銷，惟其上存有土地權利移轉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故本於物權人排除其物權標的物被侵害此一相同之基礎原因事實，將原聲明第㈠、㈡項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上其他登記事項如附表一『限制登記事項』欄所記載之預告登記塗銷。」（見本院卷第123頁）。經核原告所為前開訴之變更係基於相同之基礎事實，揆諸上開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本件附表一土地所為預告登記，附表二所示土地遭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二人，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消費借貸、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於預告登記同意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所致，被告二人與系爭土地實質所有權人李勝元並無預告登記、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並不存在。
（二）本件兩造未有預告登記、移轉所有權之合意，原告亦無承認訴外人林觀增之無權處分行為，是兩造既未成立任何預告登記契約，亦未成立任何買賣契約與所有權移轉契約，則上開所述之契約效力均不能及於原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第767條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之預告登記予以塗銷、附表二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三）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抗辯：
（一）觀諸一般交易習慣，雖然租賃契約上的簽名並非本人親自簽名，而是經由委託他人所代簽，基本上這份租賃契約對本人還是產生法律上的效果；亦即，這份租賃契約還是對本人會生效。本件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表示無足夠財力向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請被拒，則擬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亦同意其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觀增（參見證一：李勝元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見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確實同意訴外人林觀增「以他的名義貸款」，則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既已授權訴外人林觀增代理其向他人資款，則訴外人林觀增係經同意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名義向他人貸款，就不懂法律之訴外人林觀增而言，主觀上自係認為其經同意而有權代理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簽名貸款之權，故而在貸款契約上簽「李勝元」，此與單純未經同意而冒簽「李勝元」絕對不同。揆諸上開交易常情，自應解釋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
（二）退一步言，縱無法解釋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明示授權訴外人林觀增簽立貸款契約之意，然按民法第169條規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有使第三人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交易，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責任。次按最高法院亦認定「將上開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交付他人，能否謂該行為尚不足使人誤信其有對該他人授以代理權，而有表見代理之情形，非無研求之餘地」(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749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生前與訴外人林觀增二人交情甚篤，於108年11月間，訴外人林觀增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表示無足夠財力向銀行辦理貸款，若自己申聲被拒則擬以他的名義向銀行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因見訴外人林觀增平日薪水幾乎都供家庭使用，對家庭用心且維持不易，且視他為知交
　　　摯友，因而同意他的要求而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力證明交給訴外人林觀增。其後訴外人林觀增又稱銀行審核時間過長，要改向財務公司辦理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遂又依其要求提供個人印章、印鑑證明2張及郵局存摺給訴外人林觀增。幾日後於108年11月28日訴外人林觀增又向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稱福斯財務公司要求查核其名下土地所有權狀正本方可辦理，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仍基於相信他的緣故，將其所有土地即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所有權狀交給訴外人林觀增申辦貸款。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上開房、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等交付訴外人林觀增，而交付之目的即為辦理貸款，有李勝元控告林觀增之告訴狀可參，已如前述。再由訴外人林觀增持至代書處，陸續為下列行為：⑴於108年12月3日持系爭文件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予被告，向被告借得80萬元；⑵同年月24日將系爭土地以總價160萬元出售被告，扣除上開借款80萬元，先後受領被告給付之40萬元、30萬元、5萬元；⑶於同年月31日將李勝元所有同段000地號土地，以2萬元出售被告，並如數收受價款，且於109年1月16日將該筆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系爭抵押權設定及買賣登記僅須檢附前述證件及蓋用本人印鑑章，即可辦妥登記。衡諸常情，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
（三）綜上所述，被告合理信賴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所交付上開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印鑑章由訴外人林觀增持有之外觀，而與之辦理上開抵押設定、預告登記及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訴外人林觀增授以代理權，應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外觀上已足證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確有委任訴外人林觀增處分系爭土地之行為，使人信以為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有以代理權授與訴外人林觀增之行為存在，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自應負授權人責任，不得據此否認系爭借款債權、系爭抵押權及買賣登記之存在。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限制登記（下稱系爭限制登記）。　　
（二）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9年1月16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訴外人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原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土地遭被告等於土地登記簿為限制登記事項記載，皆係訴外人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預告登記同意書所致，被告二人對李勝元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108年12月3日為限制登記，內容為：「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等情，有附表一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本院113年度補字第54號卷第105、107-110頁，下稱補字卷），及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1日檢送土地預告登記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33-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正。
　　⒉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云云。然查：
　　　⑴附表一土地之限制登記，係保全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權，此有預告登記同意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頁），被告亦陳稱因林觀增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因被告已交付買賣價金，在未辦理移轉記前，事先做告登記以保全買賣契約請求權，順利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第75頁）。
　　　⑵查林觀增冒充李勝元本人，以總價款160萬元出售附表一之5筆土地予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14時許前往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蔡長林公證人事務所」，於買賣契約書及公證書上偽造簽名並蓋用「李勝元」之印文等情，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7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982號刑事判決認定屬實，此據本院調取上開刑事卷核閱無誤。被告預告登記所申請保全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請求權，即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被告間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
　　　⑶經查，李勝元雖遭林觀增詐騙，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辦理汽車貸款，然附表一之系爭限制登記與李勝元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及預告登記，被告抗辯該契約應對李勝元本人仍有效云云，自無可採。
　　⒊被告又抗辯，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賣契約、辦理預告登記，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之行為已足使被告誤信其有對林觀增授與代理權，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經查：
　　　⑴「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被告與「李勝元」就附表一土地之買賣契約書、系爭預告登記，為林觀增冒充李勝元本人，偽造李勝元簽名、盜蓋李勝元印章與被告訂立製作，林觀增自始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之名義自居，與被告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上開文書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亦即，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既非經林觀增以代理之意思代理李勝元所簽署，則林觀增是否具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代理權、有無表見代理之事實等法律行為特別生效要件，均無再行審究之實益。
　　　⑵況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本人將印章、印鑑證明、戶口名簿交付他人，委託該他人辦理特定事項，除該特定事項外，該他人以本人名義所為其他法律行為，尚難僅憑其持有本人之印章、印鑑證明、戶口名簿，即認須由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李勝元交付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予林觀增，係遭林觀增之詐欺，以為是辦理汽車貸款時之資力審核，縱認李勝元有委託林觀增處理事務，亦係同意林觀增在辦理汽車貸款時，可使用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物，逾此範圍難認須由李勝元本人負表見代理授權人之責任。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與被告簽訂附表一土地買賣契約書、預告登記同意書，被告亦係將買賣價金交付林觀增，均與李勝元無涉，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李觀增本人並無任何表見之事實，自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
　　⒋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權利，為保全請求權人對登記名義人有土地移轉、消滅、内容或次序變更等私法上請求權而預先所為之登記，為限制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登記名義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附表一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李勝元於110年6月29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原告李淑惠因遺產分割取得附表一土地之所有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第一類謄本可按。被告對原告之土地買賣契約，因欠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預告登記同意書亦係第三人林觀增偽造已如前述。而系爭限制登記為對原告李淑惠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限制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係遭訴外人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盜持李勝元身分證明文件而與被告二人簽立買賣契約，並盜蓋李勝元之印鑑章於土地買賣契約書所致，被告二人與李勝元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二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查附表二土地原為訴外人李勝元所有，於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等情，有附表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見補字卷第106），及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日檢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檢附文件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19-2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為真正。
　　⒉雖被告抗辯，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將自己的身分證、健保卡、財產證明交付林觀增，同意林觀增以其名義貸款，該貸款契約對本人仍有效，及李勝元交付附表二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予林觀增持有，被告與之訂立買賣契約，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李勝元依民法之表見代理規定，應負授權人責任云云。惟李勝元遭林觀增詐騙，同意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辦理汽車貸款，與林觀增冒用李勝元名義出售附表二土地完全無關，難認李勝元已授權林觀增以其本人名義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賣契約；況林觀增亦未以李勝元代理人名義與被告簽約。又李勝元交付附表二土地之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等予林觀增，不能認為是表見之事實，不能令其依表現代理之規定負責，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均無理由。
　　⒊查原告之被繼承人李勝元並未與被告訂立附表二土地之買賣契約，惟被告因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登記為附表二土地之所有權人，自係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三）又原告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為本件給付，係本於選擇合併關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本院既已認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所為請求為有理由，自毋庸再就原告併為主張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所為請求予以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預告登記、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均因欠缺兩造合意，並未成立，上開登記係屬對原告所有權之妨害，原告本於所有權之權能，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調查，經
　　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    土地坐落 限制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盧世豐，統一編號:0000000000。  108年12月3日收件普跨（臺南鹽水）字第0000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內容：關於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義務人：李勝元，限制範圍：土地所有權1/2,108年12月5日登記。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溫啟堯，統一編號：0000000000 ⒉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⒊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  ⒋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0地號  ⒌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後○○段0000地號  
　　　
附表二    土地坐落 所有權移轉登記 ⒈ 重測前臺南市○○區○○段000地號，重測後○○段000地號 於109年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盧世豐、温啓堯，權利範圍各2分之1。 

　　　　　　　


